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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就非執行董事的薪酬向董事會提出建議；

（五） 考慮同類公司支付的薪酬、須付出的時間及職責，以及公
司及其附屬公司的其他僱傭條件；

（六） 因應董事會所訂企業方針及目標而檢討及批准高級管理人
員的薪酬建議；

（七） 審查及批准向執行董事及高級管理人員支付與喪失或終止
職務或委任有關的賠償，以確保該等賠償與有關合約條款
一致；否則須公平，且不會過高；

（八） 審查及批准因董事行為失當而解僱或罷免有關董事所涉及
的賠償安排，以確保該等安排與有關合約條款一致；否則
須公平，且不會過高；及

（九） 確保任何董事或其任何聯繫人不得參與釐定自己的薪酬。

第十四條 委員會主席職責：

（一） 召集、主持委員會定期會議和臨時會議；

（二） 督促、檢查委員會的工作及委員會決議的執行；

（三） 簽署委員會有關文件；

（四） 向公司董事會報告委員會工作；

（五） 法律法規、公司股票上市地相關監管規則、公司董事會議
事規則及董事會要求履行的其他職責。

第十五條 委員的主要職責：

（一） 按時出席委員會會議，就會議討論事項渦㨗 奈， 行
㨗決權；

（二） 提出委員會會議討論的襤 ；

（三） 射履串職責趫浪席軒 浿其公司有關會議呶 串縕查 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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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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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條 委員會秘書應當負責將會議通知於會議召開前3日（特殊情況可豁






